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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一份概念文件，供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妇

女与和平与安全”专题的公开辩论使用(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维塔利·丘尔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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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执行共同议程”专题的公开辩论 
 

  概念文件 
 

 2000 年，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决

议，该决议首次聚焦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妇女在建设和平中的作用以

及和平进程和冲突解决的性别层面。此后，安全理事会又通过了七项有关妇女与

和平与安全的决议，其中包括第 2122(2013)号决议，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重申它打

算召集进行一次高级别审查，以评估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执行第 1325(2000)

号决议的进展情况。为了筹备审查，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委托编制一项关于第

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报告，其中重点列举良好做法范例，说明

执行工作的差距和挑战，并阐释新趋势和行动优先事项。 

 为审查第 1325(200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于 2015 年 10 月在安全理事会举行

的公开辩论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其中有 110 人发言。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

第 2242(2015)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认识到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十五周年的重

大意义，并确认从更大范围内落实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机会和必要性。 

 若干会员国指出，尽管自通过第 1325(2000)号决议以来取得了进展，但其规

定的执行工作仍然滞后。身处冲突中和冲突后境况的妇女和儿童仍遭受过分的苦

难，特别是博科哈拉姆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团

体专门以妇女为目标。发言者还强调指出，必须在与男子平等的基础上将妇女纳

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等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参加公开辩论的会员国和区域组

织作出了 160 多项政治、体制和财务承诺。 

 2016 年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提供资料，说明了在后续落实高

级别审查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秘书长在全球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和在审查范

围内作出的新的承诺，以及联合国系统的适当监测和评价安排。 

 报告还着重指出了在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方面的显著进展。今天，越来

越多的妇女在参与和平谈判，越来越多的和平协定载有涉及妇女和女童具体需要

并支持其人权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安全部门人员在接受有关如何预防和应对性暴

力和其他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培训。不过，仍然需要采取进一步协调一致的努力。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2122(2013)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2242(2015)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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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辩论的范围 

 俄罗斯联邦在于 2016 年 10 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将就“妇女与和平

与安全”专题举行年度公开辩论，以评估履行会员国、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在 2015

年 10 月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专题的高级别审查方面所作承诺的进展情况，

并考虑今后应采取哪些步骤来推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 

 会员国、联合国实体、有关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应推动妇女平等有效地参与

维护并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努力。应将妇女的需求纳入安全规划和监测中。联合国

各实体需要进一步改善将性别观点纳入维持和平特派团和建设和平特派团主流

的协调工作。武装冲突所有当事方必须承诺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难民法

和人权法应承担的义务，以确保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得到保护。 

 秘书长在其 2015 年报告(S/2015/716)中，提出了有关优先行动领域的建议。

公开辩论将提供一个平台，供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就履行它们在 2015 年 10 月所作

承诺及落实高级别审查成果的努力交流经验和信息。它还将提供一个机会，用以

审议会员国、区域组织和联合国可如何继续推动执行第 1325(2000)号决议，并处

理自其通过以来的 16 年里出现的障碍和制约因素。 

 此次会议没有计划提出任何成果文件。 

 日期/时间：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地点：安全理事会会议厅 

 发言者： 

 (a) 秘书长 

 (b) 副秘书长兼妇女署执行主任 

(c) 南苏丹 EVE 妇女发展组织执行主任、共同创办人 Rita Lopidia 女士(代

表非政府组织妇女、和平与安全工作组) 

 

http://undocs.org/ch/S/2015/716
http://undocs.org/ch/S/RES/1325(2000)

